
第 70/2018 號案  第 1頁 

第 70/2018 號案  對行政司法裁判的上訴  

上訴人：保安司司長 

被上訴人：甲 

主題：事實理由說明  

裁判日期：2018 年 12 月 19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 

摘要： 

調查卷宗內所載的一份通知治安警察局局長相關人士實施了犯

罪的公函中所敘述的事實，在保安司司長的行為－在訴願中維持了

治安警察局代局長所作的維持了出入境事務廳援引經第 8/2010 號行

政法規第 15條第 1 款準用的第 6/2004 號法律第 11條第 1款(三)項的

規定，以存在強烈迹象顯示上訴人實施了一項濫用信任罪為由，廢

止上訴人以外地僱員身份獲得的逗留許可，並禁止其於 5 年內進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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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決定－未對該公函作任何轉用的情況下，不能作

為其對事實理由的說明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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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甲針對保安司司長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訴願中作出的維持治安

警察局代局長所作決定的批示提起撤銷性司法上訴，相關決定維持

了出入境事務廳援引經第 8/2010號行政法規第 15條第 1款準用的第

6/2004 號法律第 11 條第 1 款(三)項的規定，以存在強烈迹象顯示上

訴人實施了一項濫用信任罪為由，廢止上訴人以外地僱員身份獲得

的逗留許可，並禁止其於 5 年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為。 

中級法院透過 2018 年 4 月 19 日的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勝訴，

撤銷了被上訴行為，理由是被上訴行為欠缺理由說明。 

保安司司長不服，向終審法院提起司法裁判的上訴，稱被上訴

行為已說明其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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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院司法官發表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，因為相關行政

行為並不具備直接或轉用的充分理由說明。 

 

二、事實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了以下事實：  

上訴人甲為中國內地居民； 

在某中國內地居民針對上訴人提出刑事告訴後，展開了偵查，

上訴人在偵查階段被拘留並成為被告； 

在偵查過程中，刑事預審法官在司法訊問後決定：因有強烈迹

象顯示現上訴人實施了可構成《刑法典》第 199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

濫用信任罪的行為，故命令對其採取身分資料及居所之書錄、提供

保釋金 100,000.00 澳門元以及禁止進入娛樂場的措施； 

此後，上訴人被移交治安警察局，該局出境事務廳代廳長於 2015

年 5 月 20 日作出批示，廢止上訴人的逗留許可，並展開程序，擬對

其採取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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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，上訴人收到有關廢止其逗留許可並命其立刻離開澳門特

別行政區的批示的通知，批示內容如下：  

“利害關係人：甲，男性，持中國往來港澳通行證編號

XXXXXXXXX。  

事由：廢止逗留許可通知 

於 2015 年 05 月 19 日，司法警察局人員於本地區截獲利害關係

人。根據司法警察局調查資料，有強烈跡象顯示其曾於 2015 年 05

月 06 日涉嫌觸犯《刑法典》第 199 條【信任之濫用】第 4 款 b 項所

規範及處罰的犯罪行為，並以被告身份送交檢察院偵訊。基於有關

行為對本地區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。因此，根據第 6/2004

號法律第 11 條第 1 款(三)項的規定，出入境事務廳代廳長於  2015

年 05 月 20 日作出批示，廢止利害關係人之逗留許可，並著令其立

即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。 

如違反上述之規定，按照 2004 年 8 月 2 日第 6/2004 號法律第 2

條第 2 款及第 8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將被視作為非法逗留，且可被驅

逐出境。 

此外，因存有強烈跡象顯示利害關係人曾實施或預備實施上述

犯罪，故根據第 4/2003 號法律第 4 條第 2 款 3 項的規定，現對利害

關係人採取拒絕入境之措施，直至治安警察局局長有最終決定為

止。” 

在為此展開的程序中，經聽證，治安警察局局長於 2015 年 7 月

21 日在現載於行政程序卷宗第一冊第 20 頁的報告書上作出批示，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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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禁止上訴人於 5 年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。該批示內容如下： 

“批示 

事由：訴願·禁止入境措施 

利害關係人/訴願人：甲 

1. 對本案作出分析後，可以確定： 

2. 已通知甲其逗留許可被廢止； 

3. 並在其離開特區時向其送交了關於有意對其採取禁止入境 5

年之措施的通知書，以便其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93 條及第 94

條的規定行使申辯權； 

4. 訴願人對廢止逗留許可的行為提起訴願。 

5. 除非有更準確的定性，否則這屬於一項具瞬間執行性的行為，

已完成執行，並具有實質上的不可逆轉性，因此訴願已成無用之舉，

況且也無法從中繼續取得任何效果。 

6. 即便如此，還是認為所提出的違法瑕疵和無權限瑕疵不成立；

關於違法，因為若要以實施犯罪為由廢止逗留許可－一項簽注，必

須有刑事判罪證明實施了相關犯罪；同時，該決定，即廢止簽注，

是屬行政長官的(專屬)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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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另一方面，就採取禁止入境措施的決定意向，利害關係人提

交了書面聽證，但其在聽證中闡述的理由未能影響有關措施的必要

性及合法性。 

8. 根據司法警察局通報的事實，有強烈迹象顯示甲實施了濫用

信任罪，因其承諾在已經過去的五月份將受害人在娛樂場贏取的高

額賭金交予他，但至今仍未交付，還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將明知不

屬於自己的上述款項交予另外兩名人士。 

9. 這樣，基於司法警察局在調查中所收集到的顯示利害關係人

實施了濫用信任罪(《刑法典》第 199 條)的強烈跡象，出於對利害關

係人如繼續持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的許可將再次實施類似行為、

危及上述法益的擔憂，認為有必要採取禁止入境措施，以維護公共

秩序及公共安全。 

10. 為此，本人認為，根據第 6/2004 號法律第 12 條第 2 款(一)

項及第 3 款、第 4 款的規定所訂定的 5 年的禁止入境期間與上述目

的成比例、相適應。 

11. 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的規定向利害關係人作出通知，同時

通知利害關係人，在司法當局要求其必須出席時，將許可其進入澳

門特別行政區。 

2015 年 7 月 21 日，於治安警察局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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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對這兩項批示均不服，向保安司司長提起必要訴願； 

在必要訴願中，保安司司長於 2015 年 11 月 19 日在如下意見書

上作出批示，裁定兩項必要訴願理由不成立，維持廢止逗留許可及

採取禁止入境措施的決定： 

意見 

事由：必要訴願 

廢止逗留許可 

禁止入境 

訴願人：甲 

考慮到治安警察局局長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所作批示的內容，

以及訴願狀的內容(相關內容視為轉錄於此)； 

先決問題 

…… 

實體問題 

訴願人未能提出足以令人考慮廢止被質疑的決定的理由，因為，

與其所說相反： 

所採取的措施雖然(但也僅僅是)有一定的剝奪性，但並不具有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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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處罰性； 

無罪推定的刑法原則在具有預防－防範性 (而非處罰性 )的行政

程序中並不適用，後者的決定，正如本程序中所作的決定，是明確

且明顯符合第 6/2004 號法律第 12 條結合第 4/2003 號法律第 4 條第 2

款(三)項的規定的(存有強烈跡象，顯示曾實施……任何犯罪)，只要

禁止入境的決定像在本案中一樣，以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安全

或公共秩序確實構成危險為依據即可，這並沒有違反任何特區內部

法或澳門特別行政區須受約束的國際法的規定或原則； 

卷宗中，顯示訴願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 (濫用信任罪)的迹象明

顯而且強烈； 

這些由視頻圖片(起訴書所附的影印副本)構成的迹象，結合訴願

人的態度(逃避或者至少是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不履行其義務 /債務)，

清楚地顯示了訴願人將交託給他的錢財不正當據為己有； 

因此，考慮到被質疑行為的預防－防範性，這些行為是正當、

適當且適度的(從適度原則的任何一方面來講都是)，所以不存在任何

能夠影響其合法性的瑕疵。 

綜上，建議保安司司長閣下，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161 條

第 1 款的規定，確認被質疑的行為，駁回訴願。 

上訴人透過 2015 年 12 月 12 日發出的掛號信獲悉上述批示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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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該批示，上訴人通過中級法院辦事處於 2016 年 2 月 4 日收到的

聲請書提起本司法上訴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審查的問題  

要審查的問題是，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裁定被上訴行為因欠缺

理由說明而存有形式瑕疵是否正確。 

 

2. 欠缺理由說明  

有關行政行為理由說明的法律框架，在此轉用本院 2018 年 10

月 10 日第 42/2017 號案和 2017 年 11 月 22 日第 56/2017 號案的合議

庭裁判。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主要是基於涉案的幾項行政行為欠缺事實

理由說明而撤銷被上訴行為，只是在最後順帶提及了欠缺法律理由

說明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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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從其通知書中轉引的廢止利害關係人之逗留許可的出入境

事務廳代廳長的批示援引了第 6/2004 號法律第 11 條第 1 款(三)項的

規定，該項提到，有關人士對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，尤其

在澳門特區實施犯罪或預備實施犯罪的，其在澳門特區的逗留許可

可被廢止。 

而訂定 5 年之禁止進入澳門期間的治安警察局局長 2015 年 7 月

21 日的批示則以第 6/2004 號法律第 12 條第 2 款(一)項、第 3 款和第

4 款的規定作為其理據。 

因此，是具備最起碼的法律理由說明的。 

但是沒有事實理由的說明，因為出入境事務廳代廳長的批示僅

提及利害關係人於 2015 年 5 月 6 日實施了一項濫用信任罪以及被檢

察院宣告成為被告，卻沒有列明在其看來構成上述犯罪的事實，不

能使行為的相對人明白他被指控了哪些具體事實。 

在訂定 5 年之禁止進入澳門期間的治安警察局局長 2015 年 7 月

21 日的批示中對相關事實作出了以下敘述“甲……承諾在已經過去

的五月份將受害人在娛樂場贏取的高額賭金交予他，但至今仍未交

付，還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將明知不屬於自己的上述款項交予另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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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名人士”。 

問題在於，這些敘述得如此含糊的事實並不能像《刑法典》所

規定的行為那樣構成實施一項濫用信任罪。 

至於在訴願中維持了治安警察局代局長所作之廢止上訴人以外

地僱員身份獲得的逗留許可並禁止其於 5 年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

的決定，同時維持了出入境事務廳代廳長之批示的被訴行為，則要

比被提起訴願的兩個批示更加空泛，它通過轉用意見書而指出“結

合訴願人的態度(逃避或者至少是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不履行其義務

/債務)，將交託給他的錢財不正當據為己有”。 

我們認為這些敘述(在被上訴行為中提到了什麼義務 /債務？)不

能使行為的相對人明白被採取措施者的上述舉動是否構成實施了任

何犯罪的迹象。 

被上訴實體聲稱，廢止逗留許可的行為和禁止在 5 年內進入澳

門的行為的事實理由說明載於調查卷宗的第二卷第 7 頁。 

該頁的內容為： 

“司法警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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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 

治安警察局 

局長  台啟 

處：博彩罪案調查處 

科：博彩罪案行動科 

刑事偵查員：乙 

案卷編號：INQ. XXXX/2015 

 

本局編號 XXXXX/X/2015 

澳門友誼大馬路 823 號 

2015 年 05 月 20 日 

 

事由：移交人士 

茲因下述之非本地區男居民甲，屬本局一宗「信任之濫用」而

開立的 XXXX/2015 號專案調查案卷內的被告。 

經本局已完成調查的證據顯示： 

於 2015 年 05 月 06 日約 20 時，一名中國男居民(本案被害人)

經朋友介紹下，在國內將伍拾萬港元(HKD500,000.00)存入被告甲的

銀行戶口內，並於上述時間到來本澳娛樂場賭博，由甲提供壹佰萬

港元(HKD1,000,000.00)賭本。被害人在賭博後多贏壹佰叁拾萬港元

(HKD1,300,000.00)，並交由被告甲存回兌碼戶口，甲表示會於翌日



第 70/2018 號案  第 12 頁 

將壹佰叁拾萬港元贏款及伍拾萬港元本金，合共壹佰捌拾萬港元

(HKD1,800,000.00)款項存入被害人的銀行戶口內。但被害人在返回

國內後一直收不到款項，更與被告甲失去聯絡，故懷疑被被告甲侵

吞了款項，並返回本澳報案追究。 

於 2015 年 05 月 19 日 16 時 15 分，治安警察局在關閘口岸截獲

被告甲，並交本局跟進。被告甲承認案發期間，在將被害人贏得的

壹佰叁拾萬港元 (HKD1,300,000.00)贏存入其兌碼戶口後，於兩小時

後，分別授權予兩名男女取走被害人存於戶口內的上述款項。本案

之錄影片段亦清楚拍攝到被告將被害人贏得的籌碼存入貴賓會，之

後由一名男子及一名女子到貴賓會，從被告的戶口提款之情況。 

本案有強烈跡象顯示被告甲已觸犯了澳門現行《刑法典》第一

百九十九條“信任之濫用”第四款 b 項所規範及處罰之行為。 

本局已於 2015 年 05 月 20 日將被告甲作非現行犯拘留，並於同

日將被告甲移送檢察院偵辦。  

基於被告甲之犯罪行為，與其以旅客到訪本澳之身份不符，且

其作出之犯罪活動，嚴重地破壞了本地區的治安穩定及娛樂場的秩

序，實質地損害了澳門整體公眾利益。因此，為防止本澳的社會治

安及公共秩序遭到破壞，本人現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6/2004 號法

律及第 9/2002 號法律第十七條第一款(四)項之規範，現將被告甲移

交予  貴局適當處理。 

甲，男性，出生日期：19XX 年 XX 月 XX 日，持有中國往來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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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通行證編號：XXXXXXXXX (逗留期至 2015 年 05 月 26 日)。 

現隨函送交上述非本地區男居民甲。  

耑此，順祝 

台安 

丙 

代處長 

 

的確，在這份司法警察局的公函中，敘述了構成實施一項濫用

信任罪的事實。 

但問題是，並不是只要在行政卷宗或調查卷宗的隨便哪個地方

敘述了事實事宜就足夠了。事實事宜必須載於行政行為中，哪怕是

通過轉用另一段文字的方式，因為如若不然，便無法得知有權限作

出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是否決定了將相關事宜採納為剝奪性行政行

為的事實理由說明。 

換言之，涉案的幾項行政行為，不論是第一級行為，還是第二

級行為，都沒有以任何形式轉用該份公函中的事實，因此該公函不

能作為這些被上訴行為的事實理由說明。 



第 70/2018 號案  第 14 頁 

因此，被上訴行為欠缺事實理由說明。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司法裁判的上訴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

認定欠缺法律理由說明的部分勝訴，但在其以欠缺事實理由說明為

由撤銷被上訴行為的部分敗訴。 

無需繳納訴訟費用。 

 

2018 年 12 月 19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：米萬英 


